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傅杰

本报讯 疫情期间许多企业停

工， 经营场所空无一人。 对于某些

别有用心之人来说， 此时却成了

“发财” 的好时机。 日前经奉贤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疫情防控期间

监守自盗、 乘机“搜刮” 公司仓库

的被告人叶某因犯盗窃罪， 被奉贤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

月， 宣告缓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

金 1.5 万元。

今年 3 月底， 受疫情影响， 奉

贤区某物流仓储企业暂时停工， 所

有员工都不上班了， 仓库也无人值

守。 该仓库的夜班领班叶某想到前

几天仓库里刚进了几百箱五粮液，

可以趁着无人值守的机会“揩油”

一笔。

4 月 2 日， 他潜入公司， 熟门

熟路地打开了仓库没有上锁的侧门，

趁着四周无人搬走了两箱五粮液。

随后他将偷来的酒以每箱 4800 元的

价格卖给了附近一家烟酒店。 在接

下来的几天中， 他又以同样的手法

作案两次。

到了 6 月， 该公司开始准备复

工， 在对仓库货物清点过程中， 发

现少了几箱五粮液。 在查看监控后，

该公司发现叶某有作案嫌疑， 向警

方报了案。

经查， 叶某三次潜入公司仓库，

窃得 6 箱五粮液卖给附近烟酒店，

获利 28800 元。

到案后叶某交代： “因为停工

以后收入减少， 就动了歪脑筋。” 事

情败露， 叶某不仅丢了工作， 向被

害单位赔偿了经济损失 6 万元， 还

面临着法律的惩处。

经奉贤检方起诉， 区法院审理

后， 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对叶某作出如上判罚。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倪晶旌

本报讯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

安局会签的《关于调整本市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管辖的规定》，经上海市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闵行

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公开开庭审理了

首例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被告人

王某因犯侵犯著作权罪， 被判处有

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 2020 年 6

月起， 被告人王某在未取得 A 公

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 从他人处购

得 A 公司的盗版激光切割套料软

件 （CypNest 软件）， 并通过其开

设的淘宝网店及个人微信予以销

售。 其间， 被告人王某采用远程安

装或者寄送加密狗的方式对盗版软

件进行复制、 发行。 截至案发， 被

告人王某销售金额共计 34 万余元。

被告人王某对指控事实、 罪名及量

刑建议没有异议， 同意适用简易程

序且签字具结，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

亦无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某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以营利为目的

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作品， 非法

经营数额达 34 万余元， 属于有其

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其行为已构成

侵犯著作权罪。 被告人王某系坦

白，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从轻、

从宽处罚。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

量刑建议适当。 辩护人以被告人王

某认罪认罚等理由请求对被告人从

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予以采纳。

据悉， 在本案审理中， 被告人王

某先于庭前提出主动退赔被害人经济

损失， 后于庭审中又申请检举揭发案

外人犯罪线索， 为此合议庭经慎重评

议，未予当庭宣判。庭后，经核查，被告

人未主动退赔经济损失， 亦未有检举

揭发的行为， 故合议庭综合考虑其行

为，依法作出如上判决，同时责令被告

人王某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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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松江区阔街 59 号 301 室

店铺， 建筑面积： 271.53評

起拍价： 194.18 万元 评估价： 277.4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长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唐先生 021-32031292

        13361990258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风路 56

号 335、 348、 351-358、 361-363 室， 共 13

间店铺， 总建筑面积： 853.02評

起拍价： 680 万元 评估价： 1211.47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2 年 9 月 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9 日 10 时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长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唐先生 021-32031292

        13361990258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1、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1 号 101 室商铺，建筑面积：193.47 平方米

起拍价： 391 万元 评估价： 558.37 万元

2、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1 号 102 室商铺，建筑面积：150.37 平方米

起拍价： 410 万元 评估价： 585.01 万元

3、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1 号 103 室商铺，建筑面积：168.69 平方米

起拍价： 374 万元 评估价： 533.7 万元

4、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1 号 104 室商铺，建筑面积：152.75 平方米

起拍价： 416 万元 评估价： 594.27 万元

5、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1 号 105 室商铺，建筑面积：165.24 平方米

起拍价： 349 万元 评估价： 498.23 万元

6、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2 号 101 室商铺，建筑面积：229.87 平方米

起拍价： 463 万元 评估价： 661.26 万元

7、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2 号 102 室商铺， 建筑面积： 95.09 平方米

起拍价： 265 万元 评估价： 377.35 万元

8、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2 号 103 室商铺，建筑面积：124.81 平方米

起拍价： 344 万元 评估价： 490.43 万元

9、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2 号 104 室商铺，建筑面积：260.81 平方米

起拍价： 584 万元 评估价： 833.96 万元

10、拍卖标的：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2 号 105 室商铺，建筑面积：285.42 平方米

起拍价： 674 万元 评估价： 962.39 万元

11、拍卖标的：上海市宝山区恒高路 128 弄

22 号 106 室商铺，建筑面积：251.63 平方米

起拍价： 575 万元 评估价： 821.38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19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富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应先生 13701630976

    陈女士 021-5465477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杨浦区许昌路 899 号 702

室，建筑面积：76.01 平方米，房屋类型：新工房 1

起拍价： 420 万元 评估价： 600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鄢先生 021-66501116/66501311

    许先生 1992179677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杨浦区许昌路 899 号 703

室，建筑面积：49.51 平方米，房屋类型：新工房 1

起拍价： 282.1 万元 评估价： 403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鄢先生 021-66501116/66501311

    许先生 1992179677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沪南路

2729 弄 441 号； 建筑面积： 179.76 平方米；

房屋类型： 新式里弄

起拍价： 946.26 万元 评估价： 1351.8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16 日 10 时至 9 月

19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严先生 021-51701227

        15201862165

上海金融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凯吉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的

同方莱士医药产业投资 （广东） 有限公司出

资额 30,000 万元的股权

起拍价： 224,700,630 元

协议价： 32,100.09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13 日 10 时至 9 月

16 日 10 时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严先生 021-51701227

        15201862165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现安装在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荣

昌路 505 号厂房内的 ATEC 牌型号为

“CST150-2T” 的温度冲击试验箱一台。

起拍价： 6.3 万元 评估价： 9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22 年 9 月 6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9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021-53070542

        13817227815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清东路

2588 弄 65 号 1-3 层房地产， 建筑面积：

305.59 平方米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62.41

平方米）， 房屋类型： 联列住宅。

起拍价： 800 万元 协议价： 1000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021-53070542

        13817227815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139

号 701 室， 建筑面积： 77.56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办公楼。

起拍价： 72 万元 评估价： 72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021-53070542

        13817227815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139

号 718 室， 建筑面积： 75.77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办公楼。

起拍价： 70 万元 评估价： 70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021-53070542

        13817227815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金山区同凯路 40 弄 139

号 811 室， 建筑面积： 43.40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办公楼。

起拍价： 40 万元 评估价： 40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10 时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赵先生 021-53070542 

        13817227815

（续转 A8版）

趁防疫期间仓库无人，监守自盗
男子被判刑并处罚金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陈宇昂

本报讯 一男子深夜醉酒驾

车突遇爆胎， 因拖车迟迟不到，

竟“突发奇想” 报警求助， 后又

“甩锅” 妻子， 企图蒙混过关。 日

前， 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刘某犯危险驾驶罪，

被法院判处拘役 4 个月， 缓刑 4

个月， 并处罚金 8000 元。

2021 年 9 月 10 日晚， 刘某与

几位朋友在某饭店吃饭喝酒， 酒

足饭饱之后， 刘某与其中一位朋

友在酒店门口台阶上闲聊。 11 日

凌晨 1 时， 刘某认为自己已经完

全清醒， 而叫的专车又迟迟不

来， 自觉开车回家问题不大， 便

取消了专车， 晃晃悠悠开车上路

了。

不曾想到， 在途经淞沪路、

中环路等处后， 刘某驾驶的车辆

在普陀区万镇路出曹安路北约 50

米处时突然遭遇了爆胎， 其立刻

将车辆靠边并电话联系保险公司

找拖车， 后又让妻子张某过来接

他回家， “不能叫 110， 我酒驾

了。” 刘某特意在微信上交代。

等妻子打车到达时， 刘某已

经醉醺醺坐在路边了， 嘴里还嘟

囔着： “我联系好了， 拖车马上

就来。” 但两人等了很久都没有拖

车的消息， 刘某逐渐变得不耐烦

了。 也不知是不是酒精作祟的原

因， 刘某似乎忘记了自己是醉酒

驾车， “出乎意料” 地选择了拨

打报警电话求助， 希望公安民警

能帮他联系拖车。

没过几分钟， 民警到达了现

场， 二人要求民警开具事故认

定责任书， 以便他们向保险公

司进行索赔， 民警进一步询问

二人驾驶员是谁， 刘某“急中生

智” 道： “我老婆开的车。” 而妻

子张某显然没有料到刘某会推自

己出来顶包， 也不知怎么回答就

随口应了下来， 但在民警继续询

问其出发地、 路径、 事故原因

时， 其支支吾吾根本没法回答，

很快便被民警识破了谎言， 张某

当即认错。

经初查后发现实际驾车人为

刘某， 遂对其做呼气式酒精测

试并带至医院抽取血样。 经司

法鉴定， 刘斌血液中的乙醇含量

为 1.61mg/ml， 已达醉酒驾驶标

准。

醉驾遇爆胎 报警求助还“甩锅”妻子

男子被判处拘役 4个月，缓刑 4个月，并处罚金 8000元


